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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公民停车信息，
13人被判刑

2020年 6月起，谢某（已另案
处理）应客户要求查找车辆，使用
被告人黄某某提供，李某制作、提
供的用于爬取停车信息的程序，
通过技术手段绕过停车平台系统
安全防护机制，非法获取停车平
台系统保存的公民车辆停车位置
信息。谢某将查询到的相关车辆
位置信息发送给客户，或根据客
户的需求给指定车辆安装定位跟
踪设备，并收取费用。同时，黄某
某接受谢某的指派，给指定车辆
安装定位跟踪设备，并收取谢某
给予的报酬。经统计，黄某某通
过上述行为非法获利113万余元，
李某非法获利24万余元。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
认为，公民车辆的停车位置信息
能够反映、识别特定自然人活动
情况，与公民行动自由、人身安全
等法益紧密关联，属于公民个人
信息。黄某某、李某非法获取公
民车辆停车位置信息，并在指定

车辆上安装定位跟踪设备的行
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
黄某某、李某有期徒刑四年十一
个月、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没
收违法所得。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维持原判。

该案系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
国首例全链条打击侵犯公民停车
信息案。法院将车辆停车位置信
息纳入公民个人信息范畴，对整
个产业链中全部13名被告人均以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刑罚，
有力保护了群众的生活安宁。

照顾孤寡残疾老人，
兄弟三人获分遗产

杨某某是残疾孤寡老人，生活
不能自理。同镇顾氏三兄弟尽心
照料其饮食起居，杨某某生病住
院期间，三人轮流探望、陪护，并
承担住院费用。2021年1月杨某
某去世后，顾氏三兄弟为其操办
了丧葬事宜。因杨某某去世后财
产无人管理，顾氏三兄弟向太仓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指定
太仓市民政局作为杨某某的遗产
管理人。

太仓市人民法院认为，顾氏三
兄弟虽然没有赡养杨某某的法定
义务，但对杨某某进行生活上的
照顾，给予精神上的慰藉，承担医
疗费用，使杨某某得以安享晚年，
构成事实上的扶养，符合民法典
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情
形，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申请人
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太仓市
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作
出民事判决，指定太仓市民政局
为杨某某的遗产管理人。判决生
效后，太仓市民政局依法履行遗
产管理人职责，对杨某某的遗产

进行清理，并出具《分割决定书》，
将杨某某遗产分配给了顾氏三兄
弟。

该案中，法院结合遗产酌给制
度，对“利害关系人”范围进行扩
大解释，依法认定对被继承人尽
到主要扶养义务的人与案涉遗产
的妥善保管具有利害关系，可以
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对于完善
遗产管理人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父亲体罚女儿，母女
俩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韩某、张某原系夫妻，育有女
儿小韩，后来两人离婚，小韩跟
随父亲韩某生活。韩某在抚养
期间多次对小韩进行体罚，造成
其身体出现多处软组织挫伤，还
存在不准许小韩到学校上课的
行为。2022 年 11 月，因韩某实
施家暴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将小
韩 交 由 母 亲 张 某 临 时 照 料 。
2022年 12月 8日，张某将韩某诉
至法院，请求变更抚养关系。同
日，为保障小韩人身安全，张某
与小韩共同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查
认为，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
女的权利和义务。法院于张某和
小韩母女申请人身保护令当天，
即作出裁定：中止韩某对小韩的
直接抚养，小韩暂由张某直接抚
养，在张某直接抚养期间中止韩
某对女儿的探望；禁止韩某暴力
伤害、威胁女儿；禁止韩某跟踪、
骚扰、接触女儿。徐州市鼓楼区
人民法院于2023年 2月3日作出
民事判决，判令小韩由母亲张某
抚养。一审宣判后，被告韩某不
服，提起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5 年，老魏的老房子拆迁
后，在某小区获得一套拆迁房，魏
某还未成家，与父亲老魏一起生
活在拆迁房中。1997年，魏某与
妻子步入婚姻殿堂，第二年，女儿
妞妞出生。

1999年，老魏拉着几个子女，
在公证处签订了“析产协议”，拆
迁房分给魏某，但是老魏要求保
留居住权，并将相关内容在“析产
协议”中给予明确。随后，案涉拆
迁房被转移登记到了魏某名下。

2005 年，魏某与妻子因感情
破裂离婚，“离婚协议”约定拆迁

房归女儿妞妞所有，妞妞由妻子
抚养，妻子对拆迁房享有永久居
住权。考虑到妞妞年纪还小，夫
妻俩没有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手
续。两人离婚后，妞妞跟随妈妈
搬走，魏某一直居住在拆迁房
内。后来，魏某再婚组成了新家
庭，妞妞念及父女情义，一直没有
将拆迁房要回来。

2022年，魏某买了新房子，带
着新的家人搬走了，转手将拆迁
房租了出去，租金也没有交给妞
妞的意思。妞妞找到父亲，要求
将房子过户给自己，遭到拒绝，无
奈之下起诉到法院，爷爷知道后
也作为原告参加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此案主要有两
个争议点：

首先，爷爷到底有没有居住
权？拆迁房登记在魏某名下，爷
爷老魏主张的居住权正是《民法
典》新设立的用益物权，虽然“析
产协议”的签订在《民法典》颁布
前，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
力的若干规定》第3条，本案应适
用《民法典》相关规定。根据《民
法典》第366条、367条之规定，当
事人设立居住权，应当采用书面
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老魏居住
权的设立符合这一形式要件。

根据《民法典》第368条之规
定，设立居住权应当向登记机构
申请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但是登记生效所强调的是对抗第
三人的效力，与当事人本身享有
物权是两个概念。以未登记的形
式要件否定老魏享有居住权，与
居住权制度设立时扶弱、施惠的
功能不符，考虑到法律对于老年
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法院认定老
魏对拆迁房享有终身居住权。

其次，魏某应否将拆迁房转移
登记至妞妞的名下？魏某和妻子
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将拆迁房赠
与了妞妞，赠与有效，魏某应当履
行赠与合同义务，协助将拆迁房
转移登记到妞妞名下。

最终，法院判决老魏对拆迁房
享有居住权，魏某于十日内配合
将拆迁房转移登记至妞妞名下。

法官提醒，居住权的设立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保护困难群体
的效果，使得老人、离婚妇女、未
成年人等困难群体，能够“居者有
其屋”。在设立居住权时应注意，
必须订立书面合同，且居住权以
无偿设立为原则，以有偿设立为
例外，采取登记要件主义，即居住
权经登记机构登记后方可设立并
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居住权
消灭时，也应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2023年江苏法院十大典型案例发布

兄弟仨照顾孤寡老人获分遗产
全链条打击侵犯公民

停车信息、兄弟三人照顾残
疾孤寡老人分得遗产、父亲
体罚女儿被中止抚养权……
1月1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
了 2023 年度江苏法院十
大典型案例。下面摘选部
分案例详情。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顾元森

男子离婚把房子留给女儿
老父亲的居住权还有效吗

拥有居住权，就能住进
别人的房吗？现代快报记
者了解到，近日，昆山市人
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牵涉三
代人的案件，女儿妞妞作为
原告起诉父亲魏某，要求将
一套房产转移登记至自己
名下，爷爷老魏得知后也作
为原告参与诉讼，主张自己
对该套房产享有居住权。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晓安

“小学文凭，博导水平”
“你看博物馆里的这把枪，4

米多长，当时我一个人扛回了馆
里，很兴奋。”近日，裴安年接受现
代快报记者采访时，激动地描述
当年的场景。两年时间里，裴安
年先后跑了18趟老子山，这把枪
是过去渔民用来打野鸭的，抗战
中用过，又名“功臣枪”，他如获至
宝，一鼓作气把大枪扛到了船上，
抬进了馆里。2004年，洪泽湖博
物馆筹建完成，裴安年也从此担
任洪泽湖博物馆馆长。

裴安年并非文博科班出身，
最初是洪泽蒋坝镇农具厂工人。
出于对文博工作的兴趣、热爱和
自荐，裴安年后来被调至县文化
部门专门从事文博工作。从此，
裴安年和文博工作结下不解之
缘。

原洪泽县文化局局长夏宝国
介绍，裴安年所储备的有关洪泽
湖的文博知识也是最全面的，为
了让大家能更多地了解洪泽湖的
历史，每次参观前，他还会针对不
同的人群，提前准备不同的讲解
稿，只要是大家提出的有关洪泽
湖历史方面的问题，他都能作出
专业的解答，说他是“小学的文
凭，博导的水平”一点也不为过。

他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
存，将本地早先记录的人类生活
年代向前推进了两千余年。1991
年，裴安年将自己的考古调查撰
写成《洪泽县考古调查述要》，
1992年撰写了《江苏洪泽县考古

调查简报》，他的调查成果也填补
了洪泽文博档案的空白。

出迎朝阳归披月，带
来多少喜与悦

洪泽湖大堤进行第三次大型
加固维修时，三河闸收藏有洪泽
湖大堤石刻遗存 32 块。那一年
夏季天气特别炎热，洪泽湖大堤
边无遮无挡，裴安年多次骑着自
行车前往三河闸，对每块石刻进
行系统的登记、测量、拍照，把一
部分石刻做成拓片以便保存。做
拓片是一项细活，步骤繁琐，首先
用水把石碑洗干净，选取大小合
适的宣纸覆盖在石碑上，用毛巾
轻轻润湿使宣纸贴于器物表面，
用带墨均匀的扑子，向纸上轻轻
扑打，多次均匀拍打后，黑白分明
的拓片便形成了。

那时候交通不便，只有靠走
路，乡间还都是石子路，特别费
鞋，裴安年基本每个月都要换鞋，
别人的鞋子都是鞋头鞋跟破，而
他的鞋全是鞋底破，两三年时间，
他穿坏了近三十双力士鞋。

倾情文博事业，传承
大湖文脉

洪泽湖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
以湖泊命名的博物馆，也是南京
博物院分院。2005年洪泽湖大堤
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裴安年一人制作完成了全部申报
文本，最终一次性便获得通过。
其同期制作的洪泽湖大堤记录档
案文本被江苏省文化厅评为“优
秀档案”。裴安年编撰《江苏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洪泽县资料
汇编》《百里文化长廊·洪泽湖大
堤》等书刊，积极宣传洪泽湖及大
堤的各类文化遗存，得到了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家的肯定。最
终，洪泽湖大堤作为大运河的重
要遗存节点被编入大运河申遗文
本。

国家文物局出版的《中国文
物地图集·江苏分卷》记录着他为
洪泽区不可移动文物点出版大量
文物考古调查成果。

2023年 4月，因年龄、身体等
原因，裴安年离开了倾情工作40
年的文博岗位。临别时，他将自
己收藏的100多幅石刻拓片无偿
捐赠给洪泽湖博物馆。如今，年
近七旬的“老裴”仍然通过各种方
式继续为所深爱的文博事业发光
发热。

最美基层干部裴安年：
赓续大湖文脉，倾情文博40载

四十年如一日，洪泽湖博物馆
原馆长裴安年用脚丈量土地，把
人生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洪泽湖大
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他的工作
日记多达20多本，记录文字20余
万字，累计发现各类文化遗存128
处、文物点237个，成了洪泽湖畔
“掘宝人”、洪泽湖文化“活字典”。

他先后荣获“全国文化系统先
进工作者”“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先进个人”“江苏好人”等荣誉
称号。近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
部授予裴安年江苏“最美基层干
部”的荣誉称号。

通讯员 谢辉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子璇 文/摄

裴安年在洪泽湖边制作拓片


